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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陇市监 罚〔2020〕1 号

当事人：陇川县景罕快乐购物店，经营者：彭游，身份证号

码：***，联系电话：***，个体工商户，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（注册号）：92533124MA6LN67034，经营范围：预包装食品、

日用百货、卷烟零售，经营住所：***；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：

JY15331240008566。

2019年12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据职权在陇川县景罕快乐购

物店进行检查。经查，发现店内使用超过保质期食品进行经营活动，

在食品销售区现场查获超过保质期食品：1、“文林”特浓椰子糖:

规格为550克/袋，数量11袋、生产日期2018年11月16日、保质

期12个月；2、“文林”特浓椰子糖:规格为320克/袋、数量9袋、

生产日期为2018年11月16日、保质期为12个月；3、“文笔塔”

特浓椰子糖：规格为550克/袋、数量9袋、生产日期为2018年11

月02日、保质期为12个月；4、“北美兔”糖果：规格为2.5千克

/袋、数量2袋、生产日期为2018年7月12日、保质期为12个月；

5、“把福带回家”糖果：规格为350克/袋、数量29袋、生产日期

为2018年 5月22日、保质期为12个月；6、“优乐味”糖果：规

格为2400克/袋、数量3袋、生产日期为2018年10月24日、保质

期为12个月。我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的规定，对

当事人涉嫌销售的过期食品实施扣押，并下达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

决定书：陇市监强〔2019〕6-05号。

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十）项“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

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（十）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

或者超过保质期的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”的规定，已经构成了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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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2019年12月31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在检查现场制作的现场

笔录一份 3 页，此证据证明查获现场及检查经过的现场事实。

2、2019年12月31日，经当事人彭游签字确认，执法人员在

检查现场拍摄的照片一份 2张，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在陇川县景

罕镇景罕农贸市场内，陇川县景罕快乐购物店经营超过保质期

食品的现场事实。

3、2019年 12月31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陇川县景罕快乐

购物店（彭游）下达的《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

施决定书》和财物清单各一份，证明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

的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实施行政强制措施（扣押）的事实。

4、2020年01月03日，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彭游的询问，制作的《询

问笔录》一份7页，此证据证实了当事人销售过期食品的库存数量、

销售价、销售金额及与执法人员现场确认过期食品是否变质的事

实。

5、2020年 01月03日，当事人彭游提供的《营业执照》副本

复印件一份一页，此证据证明当事人的市场主体资格的真实性 。

6、2020年01月03日，当事人彭游提供的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

副本复印件一份一页，此证据证明当事人取得从事食品经营资格

情况。

7、2020年01月03日，当事人彭游 提供的本人居民身份证复

印件一份一页，此证据证明当事人身份的真实性。

8、2020年01月03日，当事人提交《减轻处罚申请书》1 份，

证实了当事人以书面形式提出减轻处罚请求的事实。

2020 年 01 月 07 日，本局以陇市监罚先告〔2020〕6—01 号

《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依法告知了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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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处罚内容，有陈述、

申辩的权利。在法定时间内当事人未向本局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

的要求，对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无异议。

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行为已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

剂、食品相关产品第（十）项：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

超过保质期的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，已经构成了经营超过

保质期的食品的违法行为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一百二十四条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

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监督管理局部门没收

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

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

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

的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

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”；第（五）项：“生产

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，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

加剂 ”的规定，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上述违法行为，并作

如下行政处罚：

1、没收过期食品：（1）“文林”特浓椰子糖:规格为 550

克/袋，数量 11 袋;（2）“文林”特浓椰子糖:规格为 320 克/

袋、数量 9 袋；(3)“文笔塔”特浓椰子糖：规格为 550 克/袋、

数量 9 袋；（4）“北美兔”糖果：规格为 2.5 千克/袋、数量 2

袋；（5）“把福带回家”糖果：规格为 350 克/袋、数量 29 袋；

（6）“优乐味”糖果：规格为 2400 克/袋、数量 3袋。

2、罚款人民币 3000 元。

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缴至

财政专户银行（户名：陇川县财政局，账号：5600005644416012，

地址：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）。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，

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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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

法》，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向德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或

者陇川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诉讼法》在 6个月内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

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

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

制执行。

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01 月 10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 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留存。


